
屏東縣立琉球國中防火防災防震防護演習實施計畫 

一、 目的： 

1.平時利用視聽媒體、文宣剪報作為宣導，加強本校師生對於地震之認識及災害之防   

  護。 

2.建立師生及家長應有的正確防災防震觀念，使災害減至最低。 

3.結合本校民防防護體系，加強緊急應變能力及強化其組織功能。 

二、 人員編組： 

1.由本校師生共同組成常設之防震防護團，設團部、管制中心、救護隊、消防隊、工

程隊、供應隊及警戒（偵察隊）等。 

  2.學生各班平時即于編組成消防組、搶救組、聯絡組負責各搬安全區域之救災維護。 

  3.防震防護指揮編組系統如附件一。班級防震防護編組如附件二 

三、 演習構想： 

假設本校發生破壞性地震時造成房屋倒塌傷人、災區發生火災、水電中斷等情況，進

行救災、救生、逃生、搶修及請求支援等演習作業，藉以考驗本校對緊急災害應變措

施之能力。 

四、 警報信號：利用廣播系統，通知各班採取避難措施或以哨音輔助器材代替。 

五、 演習實施要領： 

1. 在地震前，即成立應變執掌編組（如附件一、二）完成計劃作業，並實施演習。 

2. 演習實施： 

(1)請校長下達防震演習開始，由訓導處發布警報信號並廣播地震演習狀況（如附 

   件五）。 

   (2)全校各班同學於聽到廣播狀況後，心理鎮靜，迅速躲在書桌旁及牆角，並以書包頂   

      於頭部。 

(3)俟餘震暫停時，即頭頂書包，有秩序的跑至集合場空曠位置避難（地震疏散路線圖 

  如附件三）。 

     演習解除後，以廣播或哨音為信號，各班始得將隊伍帶到集合場集合，由導師或班          

     長清點人數，並回報狀況。 

   (4)防震演習後緊接著實施救災滅火及傷患急救示範。 

   (5) 救災滅火示範由琉球鄉消防隊協助示範。 

六、 注意事項及一般規定： 

1. 全校師生應以真實狀況模擬處置參予演練。 

2. 因樓梯口有限，避免因擁擠而發生意外，請按班級順序前進，絕對禁止同學推、拖、

拉等危險情事發生，同時緊靠建築物主柱邊行動，以保安全。 

3. 為免頭部被掉落重物擊傷致死，請同學將個人書包確實頂在頭部前進。 

4. 各任務隊必須注意各種突發狀況發生的處置，並注意自身安全。 

5. 地震前之處置要領： 

A 震災發生前的防震準備。 



  (1)提供簡易安全守則使其熟知（如附件六）。 

  (2) 房舍教室之安全檢查。 

  (3)急救藥物、圓鍬等一般工具及消防器材之準備及檢查。 

  (4)食物及清潔飲水之準備。 

 （5）加強防震教育之實施及師生心理建設。 

B 震災發生時： 

  (1) 防震防護團管制中心即發布警報，各班任課老師即要求學生依防震要領及避難 

     方法求生。 

  (2) 工友即關閉辦公室電源，並注意熄滅火源。 

  (3)教職員、學生於地震短暫停止時即依編組到達指定位置，避難待命（如附件三）。 

  (4)各任務隊實施人員裝備之檢查清點及搶救。 

  (5)警戒人員就安全位置，防止宵小活動。 

  (6)師生到達集合場空地後，即實施心理建設及人員管制。 

C 震災後處理： 

  (1)  各班依責任區域實施消防，搶救工作與任務隊配合執行。 

  (2)水電修護及房舍之整修及檢查。 

  (3)各班導師集合學生點名並迅速向管制中心報告災損情形(防震防災演習班級人數

速報單，如附件四)。 

  (4)防震工作之改進與檢討外，並擬定改進方案付諸實施。 

  (5)成立服務隊，展開救災之活動。 

  (6)管制中心向校長報告災損狀況，並依規定向教育局反映。 

七、 為落實防震教育，本演習計劃應配合本校防護團常年訓練，每學年至少演練一次，俾

使師生能採取有效措施，減少意外。 

八、 本計劃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附件一 

屏東縣立琉球國民中學防震防災編組名冊 
組別 職稱 姓名 執掌 備註 

團部 團長 校長 綜理全校防震防災應變工作  

組長 訓導主任 

管制中心 
組員 訓育組長

指揮師生疏散及緊急防護工作

協調有關事宜 

 

組長 衛生組長

組員 資料組長

 

救護組 

組員 護士 

 

指揮救護傷患任務 

 

組長 總務組長 

工程組 
組員 出納組長

 

擔任水電及建築物搶救工作 
 

組長 教務主任

組員 教設組長

 

聯絡組 

組員 註冊組長

 

負責與軍警醫院救護機關聯絡 

 

組長 補校主任

組員 文書組長

 

消防組 

組員 庶務組長

 

擔任救火工作 

 

組長 輔導主任 

警戒組 組員 輔導組長

 

負責人員管制及器材維護工作 

 

組長 主計 

組員 補校組長

 
 

供應組 
組員 工友 

 

負責長時間強震的物質糧食飲

水及各項後勤支援工作 

 

 

 

 

 

 

 

 

 

 

 

 



 

附件二 

班級防震防護編組 

 

   年     班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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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組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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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屏東縣琉球國中防震防災演習人數災情速報單 

地 

震 

前 
全班實際人數：________人 

地 

震 

後 

1. 全班實際人數：________人 

2. 受傷人數：________人 

3. 失蹤人數：________人 

簽 

 

名 

__________年__________班 

聯絡組：___________________ 

導  師：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五 



琉球國中防震防災演習程序表 
時間 地點 內容 主持人 

15：10 各班教室 宣導 各班導師 

15：20 各班教室 演習開始 訓導處 

15：25 各班疏散位置 主震結束 訓導處 

15：30 各班疏散位置整隊 餘震結束清點回報人數 訓導處 

15：30 蔣公銅像後水泥地 防火防災消防演練示範 訓導處 

16：00 演習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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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簡易安全守則 

★ 地震安全守則 

一、 要停止燒火，關掉瓦斯和電源。 

二、 不要太驚慌的奔跑出室外，首先暫時躲在堅固的傢俱或桌子底下。 

三、 猛烈地震後應安定下來，步行到避難所，不要攜帶過多物品。 

四、 不要行走在狹窄的道路、溝渠邊緣或河邊，以免發生意外。 

五、 遵守秩序，如果在學校應聽從老師的指揮。 

 

  

★ 火災安全守則 

一、 平時應養成防火的習慣。 

二、 老人和小孩睡在容易走避的地方。 

三、 不要在安全門或走廊處堆放雜物影響逃生。 

四、 平時預先準備逃離開用的粗繩或梯子，並在平時熟悉逃生的方法。 

五、 遇有濃煙時應盡量將身體蹲低緊貼地面爬行。 

六、 如果逃出火場後，就不要再進入火災現場。 

七、 用浸水的濕毛巾蒙蓋著口和鼻，以免被焗昏。 

八、 如果發生火災時，先要鎮靜，迅速打 119 報警，切勿太驚慌，同時大聲呼叫通知鄰  

        居，若有危險時，就應立即逃離現場。 

九、 逃生時，應注意保護自己的頭髮及眼睛。因為頭髮及眼睛最易遭火燒傷，同時一定      

        要穿鞋子，以免腳板被玻璃等物品割傷而無法走動。 

防火救火逃生要領 

ㄧ、怎樣預防火災： 

 (一)爐灶殘餘火星應注意熄滅。 

 (二)屋內外電線如有破損應通知電力公司修理、電熱器具用後應隨手關閉以免著火。 

 (三)香菸頭及火柴梗殘火鷹隨手搓滅不可隨意拋擲。 

 (四)酒精、汽油、煤油、紙屑、柴草等易燃物品不可放置木屋內或接近爐火。 

 (五)嚴厲制止兒童玩火及玩弄爆竹等物品。 

 (六)引火開墾應向當地警察派出所辦理申請引火手續。 

 (七)在林內煮飯焚火取暖或掃墓焚香燒紙應特別注意於餘燼熄滅後始可離去。 

 (八)林內不可任意燃火驅除鳥獸蟲害獲守獵燒蜂。 

 (九)建築物應塗刷防火油漆或濃質白粉塗料。 

 (十)家戶應有滅火設備，如水缸、水桶應經常儲水及配置滅火器；滅火弹等。 

 

二、初期滅火方法： 



  (一)一般物體著火用水灌注熄滅，起初小火用棉被沙土覆蓋。 

(二)油脂類著火應使用泡沫、乾粉、二氧化碳等滅火器施救或以沙土淹蓋。 

(三)衣服著火可在地上打滾將其熄滅。 

(四)電機著火先將電門關閉，再用一般滅火方式滅火。 

三、火災時怎樣逃生： 

 (一)呼救時應站在臨窗口易被人發現處狂呼，吹警笛或做其他聲響並揮白布引人注意。  

 (二)逃生時要機警沉著勇敢果斷，盡速離開火場，切勿慌張與遲疑。 

 (三)火勢迫近時應放棄財物，迅速逃生，更勿逃生後再返回搶救財物。 

 (四)逃生時應喚全戶人口離開，尤其午夜應喚醒全戶人員逃生，年輕力壯者應協助老少婦孺 

    先行離開。 

 (五)屋內煙火瀰漫時應採低姿勢，向門口方向爬行，並以手巾浸濕掩口鼻。 

 (六)須接近火焰時應用水浸濕衣服或用棉被毛毯等浸濕後掩蓋身上衝出火場。 

 (七)樓上逃生，樓梯無法利用時應向窗外呼救，利用繩索、布條、被單等物結 

    成長條或利用竹竿、附近樹幹等下降，亦可以利用竹梯向屋頂逃生。 

 (八)跳樓逃生應待消防隊將救生網架好，往下跳時宜站在牆之邊緣，不可下望，向前一踏步， 

    身邊宜保持直立。 

四、逃生設備： 

 (一)任何屋房應有正門和火警出路，兩層樓以上房屋除樓梯外應另設太平梯。 

 (二)火警出路、太平門、太平梯等處不可堆積物品以免阻礙通行。 

 (三)騎樓前或窗口，勿裝防盜鐵柵。 

 (四)屋頂不宜裝有刺鐵線等妨礙隔鄰逃生之道路。 

 (五)家中應準備逃生工具，如竹梯、竹竿、繩索、斧頭等。 

五、火警緊急報告： 

 (一)最初發現火警的應速撥「一一九」火警專用電話或向附近警察消防機構作 

    緊急報警，山林火警亦可就近通知山林工作站。 

 (二)報告火警時，必須冷靜及清楚地報告發生火警的街道、門牌與接近火警地 

    點的著名建築物或其他明顯標誌。 

六、「一一九」救災、救護工作，純粹是服務性質，如有人冒充警察或消防人員收取金錢，請

向附近警察機關或消防分小隊報案 

 


